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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一词,当 前正频繁地在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

使用,甚至有时还出现在立法机关的正式文件中。但无论是

中国还是外国的刑事法律,目 前都还未对它进行正式而又明

确的法定界定,而 只是一个学理概念。对它的本质属性也一

苴是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只 有科学地界定和分析我国当前

的经济犯罪,才有可能制定出适当的刑事政策对其有效控

制。本文拟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 实证考察— 1979年至 19∞ 年中国经济犯罪之

妲变

l,经济犯罪范围的变化

我国 1979年刑法典中没有经济犯罪的明确概念,与经

济有关的犯罪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

序罪、侵犯财产罪两章中,同 时还有少量分布在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和渎职罪之中。I982年 3月 ,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并公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 下简

称《决定》),在这个立法文件中,首 次使用了经济犯罪这一术

语。从这一法律文件可知,当时刑事立法、司法领域所指的

经济犯罪不仅包括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经

济秩序的犯罪,而且包括盗窃、索贿、受贿等财产犯罪和与获

取经济利益相关的职务犯罪。《决定》实施后,立法机关在随

后颁布的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单行刑法中,再未明确使用经济

犯罪这一术语,也未对经济犯罪范围作明确的认定。

刑事司法为我们认识经济犯罪范围的变化提供了另一

个途径。从 80年代中期至 19啁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可以发现,刑事司法部门对于经济犯罪的认识经历了三个

阶段 :第 一阶段,从 1982年 至 gO年代末,经济犯罪的范围与

上述(决 定》确认的范围相同;第 二阶段,从 gO年 代末至

19叨 年,盗 窃、抢劫等财产犯罪被归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犯罪,经济犯罪的范围缩小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

和贪污、贿赂等贪利型职务犯罪 ;第三阶段,从 19吓 年开始 ,

刑事司法机关将打击对象划为三类,即
“
严厉打击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
”

,“ 严厉打击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犯

罪活动
”

,“ 严厉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犯罪
”Φ◇至此,与 获

取经济利益相关的职务犯罪被划出经济犯罪范围之外。

反观刑事立法进程,我们发现 :上 述司法活动对经济犯

罪范围的认定是同刑事立法意图相契合的.1995年 2月 ,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中,首

次针对非公务人员设立了商业受贿罪、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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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其与公务人员的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相区别。

同年 6月 ,又颁布《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

商业活动中的金融诈骗行为从传统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

设罪。19叨 年 3月 颁布的刑法典进一步确立并发展了刑事

立法、司法实践的成果,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

人员行贿罪、金融诈骗罪、合同诈嬲罪设置于分则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将传统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挪用

资金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将贪利型职务犯罪规定在贪

污贿赂罪一章。虽然新刑法依然未从立法上明确经济犯罪

的概念与范围,但刑法理论界都普遍认为,分则第三章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即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犯罪。

2.经济犯罪概念的变化

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是刑法理论研究的客观基础和重

要内容。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经济犯罪的研究也呈现出与前

述变化相同的趋势。glJ年代至今,我 国刑法理论界对经济

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大致出现过三类提法。

第一类。gO年代以来,特别是《决定》颁布以来,许多学

者认为
“
经济犯罪就是发生于经济领域中侵害社会主义经济

关系的犯罪行为
”
[l](l页 ),认为经济犯罪包括传统的财产

犯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刑法中规定的其

他有关破坏经济的犯罪(如 贿赂罪)[2](56页 )。

第二类。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

流通环节中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一些学者认识到,经济犯

罪是
“
在经济运行领域中,为 谋取不法经济利益,违反经济、

民事、行政法规,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直接破坏社会经济秩

序,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
[3]。 它侵犯的是动态的

财产关系,而非传统财产犯罪所侵害的静态财产关系,其本

质特征是发生于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法经济活动。因

此,传统的财产犯罪应排除在经济犯罪之外。但这些学者依

然把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纳入经济犯罪之中[4]

(8页 )。

第三类提法是在中国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后出现的,更

加注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犯罪作本质研究。有学者

认为 :“ 经济犯罪是指经济经营者,为 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违

背诚实信用、自由、公正原则,滥 用经济运行所允许的经济活

动方式,违反相应的法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当

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
〔5](345— “9页 )c由 于资源配置的

市场化和微观经济活动的自主化,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

与从事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国家公职人员是有区别的,

市场主体的活动与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其宏观经济管理职责

活动属于两大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领域,经济犯罪 只能发生

于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领域,故 而将公职人员在行使管理

职能过程中的非法图利行为(受贿、挪用公款、贪污)排除出

经济犯罪领域。显然,第三类提法事实上已触及了当前中国

社会经济犯罪的本质。

通过对⒛ 年来中国经济犯罪的实证考察,我 们可以发

现,伴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 国

经济犯罪的态势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变化趋势 :作为一个类概

念,经济犯罪的外延在一步步缩小,财产犯罪与贪利型职务

犯罪被逐步排除在经济犯罪之外。把握住这种变化背后的

实质与规律,也就把握住了中国当前经济犯罪的本质 .

二 方法论考察-— 分析经济犯罪的途径

l。 途径之一 :对经济关系因素的分析

同其他犯罪一样,经济犯罪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违反。然

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足以揭示其本质,囚 为任何犯罪都不

只是单纯破坏法律的行为。
“
只有那些把法和法律看成是某

种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是

单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
”
[6](379页 )。 作为一种与人类经

济活动相关的非常态行为,对经济犯罪本质的找寻理应从经

济关系入手。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正是从这一角度人手,对

经济犯罪的本质做了精彩的论述 :“ 在早期单纯的畜牧业或

农业的经济结构中,只 有些运用体力或暴力的偷窃或抢夺行

为以及运用智力而行欺的诈骗行为,这些都是原始形态的犯

罪,迨重商主义及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市

场经济形态,经济交易关系的复杂与频繁及整个经济结构的

改变,虽然社会还存在着原始形态的财物犯罪,但是却衍生

了诸多新兴形态的图利犯罪,这 即是经济犯罪
”
[7](87一 龆

页)。 而
“
财物犯罪是与 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产物

”
[7](63

页 )。 虽然林山田在这里所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犯罪的

本质,但其分析方法却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

马克思曾指出,“ 违法行为通常是不以立法者葸志转移

的经济因素造成的
”
[8](552页 )。 上述林文中昕谈到的经

济结构的改变,事 实上就是指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Ⅱ众所周

知,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财产关系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

核心◇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它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是有

差异的。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社会是 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社

会,占有与支配财产是社会及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而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在经济生活中只占极其次要的地

位。故财产关系的核心是财产归属(所有)关系,维护这种财

产的
“
静态

”
安全和财产所有关系的稳固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

也是国家法律义不容辞的责任。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只体现

为对财产所有关系的保护。盗窃、抢劫、诈骗等财产犯罪囚

此成为那时唯一的
“
经济犯罪

”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

是市场经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日益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

形式。社会个体与整个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依

赖于对财产的直接占有与支配,更依赖于通过日益扩大的商

品生产与交换来得以满足◇存在于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动态

财产流转关系成为财产关系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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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财产所有者以其 自由意志交换其所拥有财产的市场交易

过程中c保障个体财产的安全性、稳固性与维护财产流转的

自由性、平等性、公正性共同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由

此,在 传统的财产犯罪之外,出 现了危害市场活动财产流转

关系的行为,即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犯罪行为。以美国为例 ,

经济犯罪包括逃税犯罪、走私犯罪、托拉斯犯罪、破产诈骗犯

罪、证券诈骗犯罪、银行犯罪等等〔9](⒛ l—⒛8页 )。 显然 ,

缺乏财产流转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不可能存在这些类型

的犯罪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

或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

[⊥ 0](121— 122页 )。 可以说,马 克思的这一论述为我们研

究社会各个时期的经济犯罪之本质提供了一把钥匙。分析

中国当前的经济犯罪,也只有从具体的经济关系入手才能得

出正确的结论。

2,途径之二 :又寸国家经济政策因素的分析

作为一种与一定时期经济关系相联系的社会现象,经济

犯罪是一种社会存在,具有客观性。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 ,

经济犯罪同时又是这种客观存在在刑法上的反映,是国家通

过立法将其法律化的结果,它体现出的是国家的意志性和目

的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 又具有主观性。因为刑法体现

的是国家的刑罚杈,而刑罚如同黑格尔所论述的,不 外是社

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 (不 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 )的 行

为的自卫手段[ll](98— 102页 )。 也就是说,刑法对某种犯

罪的设立和惩罚,只 不过是国家和社会对某种危害社会
“
生

存条件
”
的活动的自卫性反应。具体到经济活动领域而言 ,

对于什么样的危害社会经济的行为才需要给予刑罚处罚、以

及给予多重的刑罚,刑 法(或者说国家)有选择的自由。这种

选择的依据往往是特定时期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政策。

这种国家政策对法律形态下的经济犯罪所具有的重大

影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犯罪的产生过程可以得到极好

的证明。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由 于侵犯财产所有关系的

行为对其
“
生存条件

”——私有制造成根本威协,因此,以 刑

罚手段维护这种关系的稳固从来都是其刑事政策的核心内

容之一。但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上世界经济舞台到

19世纪末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经济活动领域已存

在着危害财产流转关系的行为,但刑法却对其袖手旁观,个

中原因即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极大关系。在 19世纪末以前的

资本主义社会,刚 刚摆脱封建束缚,获得个人自由的社会个

体,其追求财富的欲望正不可遏止地爆发出来,并受到国家

和社会的肯定。对个体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关注和强调,既是

对抗封建复辟势力的思想武器,又是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基

百:这种绝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现实的引导

下,形 成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和自由放任

妁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中反对国家干预市场活动、鼓励市

场主体的
“
意思自治

”
和自由竞争。在这种国家政策的决定

下,刑罚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表 现为必然作出置身于市

场活动领域之外的选择。从 19世 纪末⒛ 世纪初开始,资 本

主义各国经济政策和刑事政策产生了重要变化。在经济危

机频繁爆发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以凯恩斯主义为

代表的国家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并成为当时国家经济政策的

主导理论。对于经济生活而言,其核心就是要求国家权力大

规模介入市场活动领域,以克服市场规律自身的滞后性、消

极性、狭窄性的弱点,以 维护经济活动领域各种财产流转关

系的稳定与正常发展。刑罚权,作为国家杈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 此也就具有了介入市场活动领域(实质上是财产流转

领域)的 可能性。以美国为例,它 正是在 1887年 的《丿·H际 贸

易法》中,首 次设立其历史上第一种经济犯罪 :故意违背
“
反

价格歧视条款
”
的彳亍为,构 成轻罪,可判处罚金[12](12-13

页 )。 而经济犯罪这一概念,也是在 18” 年才由英国学者希

尔在伦敦举行的预防与遏制犯罪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的。

我们认为 :刑法对经济犯罪的确立和打击是国家权力干

预经济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 通过对某种经济行为的打

击,以达到国家所追求的稳定和保护正常经济关系的目的,

因此,经济犯罪的具体样态总是与一定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

与刑事政策相契合的。

三 中国当前经济犯罪的本质分析

l,从破坏计划经济秩序的行为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

行为

如前所述,从 1979年至 80年代末,我 国刑事立法、司法

和理论界大都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贫

利型职务犯罪统称为经济犯罪。但从刑法角度看,三类犯罪

事实上客体相异:笔 者认为,将其统称为经济犯罪的原因 ,

关键在于它们都呈现一个共同特征—— 对计划经济秩序的

危害。

我国 1979年 刑法典是一部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刑法

典,且 从 I9Tg年至 sO年代本,中 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

都是在计划经济为主导的背景下展开的。计划经济的特点

在于 :整个社会的财产,从生产到分配和消费都是以国家计

划为依据、以国家权力为手段来完成的。这种经济活动所形

成的经济关系,完全不同于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通过市场交

换形成的财产流转关系。其所体现出的经济秩序的核心在

于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必须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特点

在于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全方位管制。破坏社会主义经

济秩序罪,本质上是一种危害国家经济计划的行为,当然属

于经济犯罪的范畴。财产犯罪,虽然本质上是一种侵犯财产

所有关系的行为,但是,由 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公有财产

是社会财富的主体,在计划体制下,它不仅是我国社会制度

的物质基础,更是实现国家计划的物质保证,故 财产犯罪也



第 l期 唐稷尧 :中 国当前经济犯罪的界定和分析 ⊥9

就带上了危害计划经济秩序的色彩(当 然,单纯侵犯个人财

产的行为除外 )。 另一方面,由 于政企不分,政府机构事实上

承担了直接参与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职责,同 时,企业管

理者大都具有公务人员身份,因 此,国 家工作人员在经济领

域中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行为,不仅是对国家管理秩序

的破坏,同 时也直接危及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故也被归入

经济犯罪之列。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整个社会的财产从生产到分配和消

费的过程,都是以计划为依据,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完成

的,基本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流转。而市场经济则是

根据市场供求来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并通过市场机制推

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故 财产的交换是市场活动的核心。从

1993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国 家对经

济活动的直接控制逐步减弱,而经济活动的自由性则日渐增

强。国家更多的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对经济活

动进行宏观调控,雨放弃在计划体制下实行的全面、直接行

政管制。因此,财产流转关系日益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关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过去的计划关系则逐渐减弱。这种财产

流转关系,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为以市场规则为核心内容的市

场经济秩序,它 的作用在于保证市场活动中财产流转的自

由、平等与公正。随着市场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由 于国家

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减弱,市场主体在获得日益扩大的经

济自由度的同时,在利益驱动下实施违背市场准则的行为也

日益增加,构成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侵害。对于其中严重危害

市场秩序的行为,将其犯罪化,就构成了我国当前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经济犯罪。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管制到

鼓励和保护市场交易活动、扩大经济活动的自由庋,这种
“
不

以立法者意志转移的经济因素
”
的变动,必然对经济犯罪的

本质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其从破坏计划经济秩序的行为转变

为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从具体的犯罪类型和范围来看,这

种变化在刑法中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方面带有计

划经济色彩的罪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另 一方面,将大量被

认为是严重危害市场正常流转活动的行为加以犯罪化。前

者表现为 19叨 年刑法取消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取消

投机倒把罪罪名,并将其原来所包含的危害市场流转活动的

行为,分解为数个具体的罪名 (女叫卜法经营罪、倒卖车船票

罪、合同诈骗罪等 )。 后者体现为 19gT年刑法典分则第三章

中大量新罪名的出现。第二,从传统的财产犯罪一一诈骗罪

中,分解出金融诈骗与合同诈骗罪共九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存在的新型诈骗罪。传统的诈骗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

的,侵犯的是财产所有关系。金融诈骗与合同诈骗行为虽然

也同样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侵犯了财产所有关

系,但它们还具有传统诈骗罪所不具备的特征 :金融诈骗行

为发生于市场融资活动中,损 害了社会正常的金融交易秩

序,而这种融资活动正是财产流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

同诈骗行为发生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对交易活动造

成直接危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财产流转,以 市场交易的真

实性、安全性为支撑,而上述两种行为,恰恰是破坏以交易安

全、真实为支撑的市场秩序,故 19” 年刑法将这类行为规定

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以 示与传统

诈骗罪在性质上的区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 于不存在这

种市场交易活动和财产流转关系,因 而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类

犯罪。第三,与 中国目前市场化进程相对应,中 国正在进行

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对政府职责的

重新定位,即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直接控制者,转 变为市

场的管理和调控者。这种转变将最终形成国家公职人员履

行其市场管理职能和市场主体独立进行市场活动两个相对

独立的领域。与此相对应,市场活动领域是经济犯罪滋生的

领域,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 市场调控与

管理领域则是职务犯罪的发生之地,行为人的行为危害的是

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公务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

性。1997年刑法将商业性贿赂犯罪与公务性贿赂犯罪,分

别设立于不同章节,显然是出于这种考虑。同样是发生于市

场活动中的受贿行为或行贿行为,根据受贿主体或行贿对象

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分别认定为商业性贿赂犯罪

和公务性贿赂犯罪。这说明,职务犯罪即使发生于市场活动

中,也不能再简单地认定为经济犯罪。原因就在于,在 市场

经济环境中,它们的本质已相去甚远,其刑事控制对策也大

不相同。

2.从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到为经济活动建立规

贝刂

与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中的经济犯罪存在莆 -个 从无

到有的过程不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刑法典从一开始就规定了

经济犯罪。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态,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囚 :

一方面,不论是过去的计划体制还是当前正在建立的市场体

制,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来都是中国经济活动的特征和

不可否认的现实 ;另 一方面,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在中国历来

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同以义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相契合,维

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作为维护社会利益的重要方面,不 仅是

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任务D因此,刑 罚权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就是国家依据某种经济

政策干预经济,从而维护一种正常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c而

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也会导致刑法介入经济领域的状态发

生改变。中国经济犯罪 ⒛ 年来在刑法规范上所发生的变

化,除 了经济关系的变革这一深刻根源外,另 一原因即在于

此。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 家通过政府直接介入、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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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企业事实上变成了实现政府职能的一个部门,其

经济活动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此时,国 家经济计划主

要是通过国家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严密控制来实现。

任何危及国家计划实现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社会生存条件的

破坏。因此,刑 法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打击危害计划经济

秩序的行为来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由于这种严密

的控制,致使经济活动的范围十分狭窄,模式也十分简单。

这种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在刑法中首先表现为具体的

罪种很少。在 19” 年刑法典中,包括某些财产犯罪与职务

犯罪在内,经济犯罪的罪名仅 ⒛ 余个。这一状况直至 1993

年中国经济开始大规模向市场化转向,以 及有关经济犯罪的

特别刑法陆续出台才得以改变。另一方面,由 于国家对经济

活动的严密控制,致 使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活动空间相当狭

小,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无不在行政机关的控制

下,故形成经济活动中极低的犯罪率,社会要求法律介人经

济生活的呼声并不高。与此相适应,刑 法设置的某些法定刑

比同一时期的治安犯罪处罚低。在 1979年 刑法中,除贪污

罪外,其余经济犯罪都未设立死刑。从 BO年代开始,随着经

济活动自由度的扩大,经济活动中出现大量失范甚至违法行

为,但刑法一直都对此保持沉默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
“
由

于我国曾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对经济犯罪的危害性本质缺

乏应有的深刻认识
”
[13](336页 )。 笔者认为,这 种分析固

然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从 gO年代 至 1993

年,虽然我国一直坚持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但在具体的经

济政策上,尤其是对于国家权力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存在于经

济领域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因 此 ,

这种不确定状态,导致立法机关无法确立一个相对具体稳定

的刑法介入经济活动领域。

1993年后,随着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我 国的经济开始

了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核

心在于建立一套统一的、符合市场规律的市场行为规则,以

这种规则为核心形成稳定健全的市场秩序。而此时的中国

经济,恰恰缺少这类市场规则。
“
尤其是在新出现的一些社

会活动中(例如公司、股票交易、期货市场),从来就没有形成

过一种普遍的规范,人们一旦进入这样的社会活动,就往往

依赖着他们各自的规范或直觉行事,从而发生规则的冲突
”

h4](1⊥ 7页 )。 市场失范行为的激增直接导致市场秩序的

不稳定甚至混乱,因此,统一市场规则的存在,对于中国市场

经济的建立极具重要性与紧迫性。但是,中 国的市场化进程

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在西方,向 市场经济过渡的

启动力量来自市民社会内部,市场经济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

一个长期的、自发的、逐步过渡的过程。因此,市场规则首先

是在经济活动中自发形成,先于国家立法而存在。
“
与其说

这些立法是国家为社会提供规则,不如说是社会为国家提供

了规则
”
[131。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并不

是来自于市民社会,而是来源于政府,由 国家有计划地设计

和推进市场经济的发育进程◇由于市场无法通过 自身的努

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市场规则(尽管在一定

范围和规模上首先存在这种规则),而客观现实又急需这类

规则,因此,在 很大程度上,不 得不先由国家通过立法的方

式,强制地提供给社会。正是从这一崽义上,我们说国家干

预经济的方式从参与和控制经济活动,转变为为其提供行为

规则。换句话说,为市场活动建立规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政

策的核心。只要看一看近 5年中国大规模的经济立法的现

状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中国经济领域市场规则形成的特殊性,使得这种原来因

其形成的自发性、渐进性而带有市场自律机制特征的市场规

则,更多地具有了外在的强制色彩,市场主体对它们也缺乏

足够的内在认同。然而,经济改革已将人们 自利动机的闸门

开启,这种自利动机的内驱力使得市场主体无视甚至蔑视经

济法律、法规,违背市场规则而实施的行为日益增加,严重危

害正常的市场秩序。显然,这些行为已严重危及当前中国社

会的
“
生存条件

”
,而单靠经济法律又难以对市场主体的违规

行为进行强有力的调控,无法在较短时间内确立市场规则的

主导作用。既然中国当前的市场规则更多的是靠市场外部

来提供,并具有外在强制性色彩,因 此,从外部环境来强化对

规则的尊重和认同就十分必要(至少是在近期内 )。 作为社

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刑 法因其所具有的其他法律无法比拟的

严厉性与强制性,使其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特殊的规制机能。

具体到经济领域,刑 法通过设立和惩治经济犯罪,一 方面能

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秩序,另 一方面,还能够通过对这种禁止

性规范的设立和适用,从反面向市场主体昭示市场规则。在

当前经济法律调控乏力之时,以刑法来强化主体的市场规则

意识,帮 助国家促进市场规则的建立,就成为立法机关的选

择。在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中本应居于幕后的刑法,因 现

实的需要就这样被推到了台前②。用一句刑法学界流行的

① 虽然在此期间,也有诸如《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出台,但只是对刑法典既有的几类经济犯罪刑罚的

提高与加重,真正创制新的刑法规范的立法却没有。

o 至于刑法在这一建立市场规则的过程中能否发挥作用,其效力有多大,其利弊如何,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限

于本文的主旨及篇幅,笔者不打算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 :规则的形成,从本质上看最

终应当通过市场内部各主体利益的互相冲突、妥协和相互博弈而形成,外部的推进力量只能是一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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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来概括,就是
“
刑法正大规模介人经济领域

”
,这 一立法

状态,正是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规则的现阶段国家干预经济

政策的体现。1g93年 之后的单行刑法和 199T年 新刑法无

不体现出这一点。

首先,考察从 1993年至 1998年年底的单行刑法可以发

现,除去 I994年 3月 颁布的《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

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外,其余 8个单行刑法都是有关

经济犯罪的规定、内容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生 产、销售伪劣商

品,违反公司法,破坏金融秩序(包括外汇管理秩序),破坏税

收秩序等等,这些方面恰恰都是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急需建

立市场规则的领域,且都已经制订了相关经济法规。众所周

知,单行刑法主要是对社会生活特定领域的行为设立行为规

范。显然,这 8个单行刑法将经济生活中特定领域的违法行

为犯罪化,无疑是为了强化国家通过法律向市场提供规则的

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

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在 19叨 年刑法

典颁布实施不足两年就出台的单行刑法,有着国际金融危机

和国内金融秩序尤其外汇市场秩序混乱的背景,它 对 1997

年刑法的修改和补充,明 白无误地传达出立法机关希望通过

刑法来建立市场规则的急迫心情。

其次,在 (证券法》于 19啁 年 I2月 ⒛ 日
“
千呼万唤始出

来
”
的情况下,1997年 3月 出台的新刑法典,却 在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先行一步设立了证券犯

罪,这显然是期望通过刑法对证券市场的提前介入,为混乱

不堪的交易活动提供一些基本的规则。

第三,为 了实现为正在发育中的市场建立规则的目的 ,

刑法甚至将市场交易活动中完全可通过经济、行政手段调整

雨无须犯罪化的违法行为也设定为犯罪,如强迫交易罪(第

二百二十六条),倒卖车船票罪(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 ),损

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二百二十一条),侵犯商业秘密

罪(第二百一十九条)等。有学者认为,这种立法使刑法对经

济生活的介入有
“
过度

”
之虞,是无视刑法的不完整性和最后

手段性h6](31页 ),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

第四,大规模规定单位经济犯罪。如前所述,在 1997年

刑法典中,经济犯罪是指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罪,在该章一共 %个 罪名中,单位可构成犯罪的有 78

个。纵观当今世界其他各国刑事法律,像我国刑法这样大规

模地规定单位犯罪的几乎没有。从世界范围来看,英美法系

国家大都承认法人犯罪,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普遍以不设立法

人犯罪为原则(除 了 19叫 年生效的《法国刑法典》外),以 处

罚法人为例外。一般认为二者的区别来源于实用主义刑法

观与伦理性刑法观的对立h71(3” 页 )。 雨我国当前刑法

在经济领域如此大规模地设立单位犯罪,正是一种实用主义

的倾向。单位,尤其是法人,由 于积聚了巨大的人、财、物资

源,其参与市场活动的深度与广度都是 自然人所不可比拟

的。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公司制的

建立,以 公司法人为主体的企业法人构成当代中国市场经济

的支柱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任何的市场规则都必须

获得法人及其他单位的遵守与认同才能真正得以建立。而

当前经济领域中的违规行为恰恰又大量的是由单位实施。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设立单位经济犯罪,是希望利用刑法的

严厉性与强制性来强化市场活动的规则与秩序,增 强单位在

经济活动中对这些规则的认同,减少当前日益上升的单位违

规行为,以 达到尽快真正建立市场规则、形成健全的市场经

济秩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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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Demarcation oF Current EcomoⅡ 1ic Crhme in(China

TANG Ji-ya°
(⒊chuan Nornlal Un~er“ ty PoIit忆s&Law Department,s忆huan Chengdu610068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urrent econonlic crirne ih China in the light of b。 th the

relationships in econon】 ic activities and the state econoⅡlic pohcies, one can see that econoⅡlic

c血ne chiefly Ⅱneans the offense against the s∝ iahst Fnarket econonlic order, and its extension is

reducing by step, wh⒒ e Crirr【 e involving impr° per conversion of other’ s property or conLrrlitted

by pubhc officials for econoⅡ “c gains is gradual1y separated froⅡl econoⅡ lic crirne。

Key words: econoⅡ lic criFne; econoⅡ 1ic relationship; market order; state poh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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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全国高师文科学报
’99年会召开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高师系统
,99年

会于 7月 13日 至 16日 在贵州师范大学召开,全国各地的高师文科学报代表近

硐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这次年会由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承办,该校党政领导为会议的圆满举行给予了大力支持。会议期间,贵州师大校长何才

华教授、副校长刘鸿庥教授多次看望了与会代表,并就进一步办好高师文科学报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殷切的期望。贵州省学

报研究会理事长徐成淼教授也到会致辞,热烈欢迎各校同仁。

在本次年会上 ,筹备组组长朱健华编审首先汇报了会议筹备情况及日程安排。接着,高师文科学报联络中心主任高瑞泉

教授作了主题讲话,他回顾了中心近几年来的工作,指 出,在面向21世纪高师文科学报发展的大背景下,联络中心将进一步本

着加强沟通、增进友谊、促进协作的宗旨,开展更为务实的工作,为高师文科学报学术质量的继续提高,为编辑同仁之间的紧

密联系,起服务与中介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一系设想,并希望与会代表献计献策,共同努力。

这次会议是高师文科学报联络中心成立以来的第四届年会,也是师专系统联络中心并人高师联络中心以来的第一次年

会。在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分别就高师学报定位、思路转变、如何迎接挑战以及如何实现编排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代表

们还就下一阶段中心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

在广泛征询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和多次协商,本次会议对联络中心进行了换届改组。新一届中心由 16名来

自全国各类高师文科学报的成员组成 :主任高瑞泉(华东师大),副 主任吴增基(南 京师大 )、 邱紫华(华中师大 )、 秦英君(首都师

大),成员包括 :林邦钧(北京师大 )、 冯春明(河北师大 )、 陆军(辽宁师大)、 王亚仑(上海师大 )、 万萍(江西师大 )、 陈特水(湖南师

大)、 李大明(四川师大 )、 朱健华(贵州师大)、 张积玉(陕西师大 )、 雷会生(丹东师专 )。 秘书处设在华东师大,由 施有文担任秘

书长◇另外,暂时空缺一名中心成员,将由师专学报代表担任。

在本次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对下属年会的召开地点与筹备工作进行了磋商,初步商定⒛01年的年会将由丹东师专学报

纩辑部负责承办。(高 师联络中心秘书处 )


